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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政
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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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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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股

《甘肃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》（甘金
办发〔2015〕86号）第七条县级政府金融

办 ( 或相应管理部门)是小额贷款公司日
常监管的第一责任人,履行下列主要职责：

( 一)负责本县域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申请材
料初审、推荐工作,指导小额贷款公司的筹
建和开业工作；( 三)负责对本县域小额贷

款公司变更、注销、终止、经营范围和经
营区域等申请材料的审查和上报工作;( 

四)配合做好本县域小额贷款公司信用评级
工作。

1.受理阶段责任：受理小额贷款公司筹
建、重大事项变更等申请材料。

2.审查阶段责任：审核材料，提出审核
意见。
3.决定阶段责任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材

料，向市政府金融办转报。
4.事后监管责任：材料归档，信息公

开，承担日常监管。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

责任。

1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申请不予

受理的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办
理的； 

2.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申请予
以受理的； 

3.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
力，导致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； 
4.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办理的； 

5.办理过程、实施监督检查过程
中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

取其他利益的； 
6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
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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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小额贷款
公司的日

常监管、
非现场检
查、现场

检查和风
险排查

行
政

监
督

1162

0622
0792
8770

1X46
2099

9001
000

古浪县

人民政
府金融
工作办

公室

金融股

《甘肃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》(甘金办

发〔2015〕86号)。第七条县级政府金融办 
( 或相应管理部门)是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
管的第一责任人,履行下列主要职责：( 

一)负责本县域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申请材料
初审、推荐工作,指导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

和开业工作；( 二)负责对本县域小额贷款
公司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,规范小额贷款公

司经营行为,承担风险处置责任;( 三)负责
对本县域小额贷款公司变更、注销、终止
、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等申请材料的审查

和上报工作;( 四)配合做好本县域小额贷
款公司信用评级工作。第三十一条建立信

息化监管体系，省市县三级金融管理部门
要通过小额信贷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施非

现场监管。第三十三条建立第三方审计和
定期检查机制，严格实行逐级监管责任
制，省政府金融办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每

年按一定比例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审计检
查；市县政府金融办每半年不少于一次现

场检查和风险排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上报省
政府金融办。

1.实施非现场监管。
2、每半年不少于一次现场检查和风险
排查。

1.吃、拿、卡、要，牟取不正当利

益。
2.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
玩忽职守的；

3.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
力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4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
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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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典当行业

的现场检
查、监督

检查和日
常监管

行
政

监
督

1162
0622

0792
8770

1X46
2099
9002

000

古浪县

人民政
府金融

工作办
公室

金融股

1.《中共武威市委办公室　武威市人民政
府 办公室关于调整武威市人民政府金融工

作办 公室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
的通知 》（武办字〔2019〕64号）“二、

职责调整　 （一）划入市商务局承担的典
当行、融资租 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监管
职责。”我县参照执行。

2.《典当行业监管规定》（商流通发〔
2012〕423号）第三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

应加大现场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监管力度，
采用以下方式开展监管工作：（一）定期
审核分析典当企业财务报表等；（二）利

用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进行监管与分
析；（三）现场检查；（四）约谈典当企

业主要负责人和高管人员；（五）引入会
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与

核查；
（六）根据投诉、举报或上级机关要求进
行核查；（七）其他监管方式。第五条典

当行业监管工作实行分级管理、分级负责
的原则，进-步强化属地管理责任。第五条 

典当行业监管工作实行分级管理、分级负
责的原则，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责任。第

九条县级(市、区)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
本行政区域内典当企业的监督检查，重点
进行现场检查，配合省、地市级商务主管

部门做好典当行业监管工作。第十九条 各
级商务主管部门要重点对非法集资、超范

围经营、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、故
意收当赃物、违规办理股票典当业务等违

规违法行为加强监督检查，发现上述违规
违法行为立即纠正、处理。

1.现场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监管。

2.加强监督检查，重点进行现场检查，
配合省、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做好典当

行业监管工作。
3.对当票和续当凭证的使用管理进行定

期检查，并由检查人签字负责。
4.加强使用全国典当行业监督管理信息
系统进行日常监管，定期核查企业上报

信息。

1.吃、拿、卡、要，牟取不正当利
益。

2.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
玩忽职守的；

3.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
力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4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

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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